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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编制组织体系及调查研究情况 

（一）编制组织体系 

2020 年 10 月，按照省自然资源厅制定的市、县级规划编制

技术规程，制定了丽水市矿产资源规划（包含莲都区矿产资源规

划）编制工作方案，成立了以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颖洁局

长为组长的丽水市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确定规划编制承担编

制单位。领导小组成员有洪勇杰（副组长）、朱铭、刘振海、柯

平松、季建忠、朱岩华、章伟成、汤以胜。组员有丽水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的江建东、廖鹏，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的陈升立、叶

宏波、胡博、陈小荣、齐刚、郭月春等专业技术人员。2021 年 3

月，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工作调整，莲都区矿产资源

规划划分归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莲都分局管理。 

（二）调查研究情况 

2020 年 10 月开始丽水市矿产资源规划调查研究工作，其内

容包含了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调研工作历时 3 个多月，开展了

丽水市及莲都区经济社会发展、矿产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与保护现

状、上一轮规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量调控、

矿产资源规划分区合理性、矿业产业结构调整、矿业权市场建设、

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矿产资源勘查等方面的调研工

作，编制调研报告。 

收集的资料主要有：《丽水市莲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莲都区市 2016-2020 年矿产资源统计报

表、《丽水市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丽水市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2016-2020）》、莲都区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资料、

废弃矿山调查汇总表、十三五期间探、采矿权出让资料，以及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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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区环保、统计、城建、交通、水利、林业、文保、铁路等相关

部门提供的资料及实地调研照片、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草案、莲都区探、采矿权统计

数据、莲都区主要矿区资源储量数据等。 

对莲都咸宜玄武岩矿、丽水麻舍萤石矿等重点采选企业进行

了实地调查与走访。与各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点矿山负

责人及丽水市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流与座谈。 

二、规划编制的依据、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一）规划编制的依据 

1、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国家及省、市有关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浙江省矿产资

源管理条例》、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和《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要点》的

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19 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

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作的通知》（浙自然

资发[2020]8 号）。 

2、相关规划依据  

《浙江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丽水市

莲都区国土总体空间规划（2020-2035 年）》、《莲都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莲都区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资料、废弃矿山调查汇总、十三五

期间探、采矿权出让资料，及莲都区发改、环保、城建、土地、

林业、水利、交通及旅游等部门的规划等。 

3、矿产资源勘查与开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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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矿产资源储量报表，莲都区 2016-2020 年矿产资源统

计报表，地勘单位有关丽水市矿产资源勘查资料，莲都区矿产资

源分布和开发利用现状，莲都区矿产资源市场供需和趋向分析调

研资料。 

4、其它有关资料  

2020 年度《丽水市统计年鉴》，莲都区矿产资源统计表、

矿产资源储量表、主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表、矿区储量表、

主要矿产品产量统计表和“十三五”期间勘查项目统计表等。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规划编制立足于莲都区为丽水市经济中心，为建设浙西南生

态文明中心为目标的基本市情，提出生态保护优先，矿产资源集

约节约，开发中注重保护的基本思路。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生态发展之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并重，以

建设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三美”莲都为目标，推

进高质量跨越式绿色发展，强化低碳环保的资源开发，优化勘查

开发布局，促进资源的节约集约，全面实现莲都区矿业经济和社

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基本原则：坚持生态优先，统筹开发保护；坚持集约开发，提

高开发利用水平；坚持矿业绿色发展；坚持资源保障，矿地融合；坚

持科技创新，提升数字化管理。 

三、编制过程 

整个规划历经资料收集、制定方案、野外调研、文本编写与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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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书编写、征求意见和听证、专家论证七道程序，共分四个

阶段： 

1、准备阶段（2020 年 11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开展《丽水市莲都

区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编制，成立规划编制小组，收集省、

市内有关矿产资源及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等资料。 

2、基础工作阶段（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3 月 30 日） 

进行实地调查，召开各类形式座谈会，完成编制方案、研究报告

的编写。 

3、规划编制阶段（2021 年 4 月 1 日～25 日） 

在资料搜集、实地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浙江省市、县级

矿产资源规划编制规程》要求，完成《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

（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文本、附图、附表及编

制说明的编制任务，提交规划文本初稿。由项目承担单位编制人员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莲都分局相关人员进行对接、交流和讨论，并

根据相关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 

 4、规划审查、修改阶段（2021 年 4 月 25 日～8 月 5 日） 

（1）内审（2021 年 4 月 25 日—27 日）。由《规划》编制单位—

—省第七地质大队总工和项目负责组织单位内部专家进行内审，提出

相关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修改完善。 

（2）征求社会、区相关部门意见（2021 年 5 月 31 日～7 月 1

日）。《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征求意见稿）》

征求区相关部门意见和建议，并在政府网站上全文公布，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各相关部门反馈都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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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评审（2021 年 6 月 21 日）。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在丽水组织召开《规划》专家论证会，有刘锦文、马凤钟、叶青平、

洪利兴、汤以胜等专家、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资源厅规划矿管处、

区政府及其相关各部门代表参加了会议，对《规划》进行了认真论证

审议。专家组提出了 14 条意见和建议，并出具论证意见。规划编制

单位针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系统的补充修改完善。 

四、规划目标、主要指标制定的依据及理由 

《规划》编制的最终目的是为莲都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围绕这个中心，规划从实际出发，以莲都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矿产资源

开发现状为基础，以服从莲都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方向和浙江省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为导向，以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为主线，

以结构调整、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整合为手段，推进矿业经济和矿产

资源管理高质量绿色发展，着力实现矿产资源开发资源效益、环境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1、 2025 年目标 

以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为目标，实现矿业经济

稳定增长，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充分保障，资源集约型矿业基本

形成，形成以建筑石料矿为主要开发矿种，萤石矿、钼矿开发为辅的

格局。 

重点体现在地质工作服务水平有进一步提升，主要矿产资源保障

能力有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形成新布局，矿产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结构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矿业绿色发展进一步提升，矿产

资源管理水平有进一步提升。 

主要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进一步提升。基本查明可供开发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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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建筑用石料矿产空间分布和资源远景，有序推进建筑用石料矿

采矿权落地，为城乡建设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稳定保障。加

强萤石矿资源的地质勘查，支持优势矿产开发产业的稳定发展和质量

提升，深入推进矿地综合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形成新布局。矿产资源开采规模化、集约

化程度明显提高，到“十四五”期末，全区采矿权总数控制在 10 个

以内，其中建筑石料采矿权数不超过 4 个，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达 100%。新建矿山达到最小储量规模开采规模，市级建筑石料矿产

集中开采区内最低开采规模不小于 200 万吨。所有矿山中大中型矿山

比例达到 66%以上，其中建筑石料矿山规模全部达中型以上。 

绿色矿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

大中型矿山全部达到国家绿色矿山行业标准，应建矿山绿色矿山建成

率达到 100%，并通过绿色矿山第三方评估，新增 1 家遴选入全国绿

色矿山名录库，净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2 亩，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

用水平进一步提升，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达 100%，尾矿、废石综合

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废水基本实现循环利用。 

2、  2035 年规划远景目标 

矿业发展与生态文明高度融合，矿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总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全周期

绿色管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更加聚集高效，绿色矿山建设全面实现，

管理智能化，基本实现数字地矿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 

3、主要规划指标制定 

主要规划指标的制定主要依据浙江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要求，

结合莲都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来确定，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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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采矿权数量、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新建矿山准入规模与省

矿规保持一致。大中型矿山比例 2020 年底为 66%，十四五期间预计

关闭 1 家工程性建筑石料矿山；1 个萤石矿探矿权转采矿权；新建 2

家凝灰岩建筑石料矿山；太平凝灰岩建筑石料矿山资源将枯竭，调整

采矿权范围，重新设置矿山；咸宜玄武岩建筑石料矿山资源将枯竭，

调整采矿权范围，重新设置矿山。新建矿山规模都将达中型以上，规

模结构将有较大改善，预计将达 60%以上，但尚不能达到省矿规平均

值（70%）。根据全市矿山梳理，预计全市十四五期间将新增绿色矿

山数量 2 家，新增 1 家矿山遴选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库，全市应

建矿山全部建成绿色矿山并通过第三方评估。净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8 公顷，矿区土地复垦率达 80%以上，预计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 200

亩，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可达 100%。 

专表 1        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基准年

(2020 年) 
目标年

(2025 年) 
指标 
属性 

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

与保护 

采矿权数 

采矿权总

数 
个 7 9 

约束性
建筑石料

采矿权数
个 2 4 

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 ≥95 100 约束性

结构调整 

新建矿山

准入规模 

储量

规模 
钼 金属万吨 0.5 1 

约束性
普通萤石 矿物万吨 10 10 

开采

规模 

钼 矿石万吨 10 1 
约束性普通萤石 矿石万吨 3 5 

建筑石料 万吨 50 100 

大中型矿山比例 
所有矿山 % 57 66 

预期性普通建筑

石料矿山
% 100 100 

矿业绿色

发展 

绿色矿山 

建成率 % 100 100 

约束性
通过第三方评估 个 2 4 
纳入全国绿色矿

山名录库数量 
个 1 2 

净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公顷  0.9 8 约束性

矿区土地复垦率 %   80 预期性

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 % 100 100 约束性

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 亩 / 20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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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分区的划定 

（一）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与勘查 

1、综合地质调查评价 

根据浙江省十四五地质勘查规划，围绕自然资源领域生态文明建

设需求，推动地质工作全方位支撑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部署丽水城

市综合地质调查评价工作： 

聚焦城市发展中的“空间、资源、环境、安全”等重大问题，开

展丽水市城区多要素地质调查工作，重点查明城市地下三维地质结构

和影响城市安全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开展城镇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

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建立地质环境监测网络。 

2、矿产资源勘查布局 

莲都区境内矿产主要有萤石、钼、铅锌、硫铁矿以及玄武岩、凝

灰岩等建筑石料矿， 其中萤石矿有较好的成矿条件，有进一步的找

矿潜力；钼、铅锌、硫铁矿规模较小，品位较低，开发前景较差；玄

武岩资源量大，品质优，开发前景较好。 

“十四五”期间，加强现有探矿权地质勘查工作，将萤石矿作为

重点勘查矿种，在省矿规中划定的“丽水市莲都区雅溪-松阳县板桥

萤石、稀土重点勘查区”内，落实省、市矿规矿产勘查要求，开展萤

石矿调查，部署莲都区联城街道界牌萤石矿勘查规划区块，设置探矿

权。 

莲都区联城街道界牌萤石矿勘查规划区块（KQ001）位于省级重

点勘查区“丽水市莲都区雅溪-松阳县板桥萤石、稀土重点勘查区”

内，面积 8.5 平方千米。区块内分布有一条近东西向的萤石矿化带，

长度近 1 千米，最宽处达 20 米，萤石矿化明显，工作程度较低，仅

开展过踏勘检查，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拟在 2022—2023 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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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财政资金开展普查。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布局 

1、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调控方向 

莲都区现有 7 家矿山，分别为 3 家萤石矿、3 家建筑石料矿和 1

家钼矿。 “十四五”期间，重点开采萤石矿和建筑石料矿产，禁止

开采硫铁矿。将新设 1 家萤石矿探转采矿山、新设 2 家普通建筑石料

矿矿山，到期关闭1家工程性矿山,2家建筑石料矿山调整采矿权范围。

到 2025 年，矿山总数达 9 家，其中建筑石料矿山 4 家。新设矿山开

采规模达中型以上，现有矿山保持现有规模继续延续开采。 

2、砂石土矿产集中开采区 

根据莲都区的市场需求和资源分布，划定了莲都区老竹—联城市

级建筑石料矿集中开采区，引导建筑石料矿山聚集，促进规模开采、

集约利用、有序开发和绿色转型。 

3、开采规划区块 

根据莲都区萤石探矿权的工作成果和勘查程度，提交了 1 个省级

管理矿产的开采规划区块，在本区矿规中进行了细化落实。划定县级

开采规划区块 5 个。2 个为采矿权调整，其余为空白区新设。 

六、规划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和公示情况 

《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征求意见稿于

2021 年 6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1 日在市政府网站上全文公布，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各相关部门反馈都没有意见。 

2021 年 6 月 21 日，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丽水组织召开《规

划》专家论证会，有刘锦文、马凤钟、叶青平、洪利兴、汤以胜等专

家、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资源厅规划矿管处、区政府及其相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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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代表参加了会议，对《规划》进行了认真论证审议。专家组提出

了 14 条意见和建议，并出具论证意见。规划编制单位针对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进行了系统的补充修改完善。具体详见下表。 

《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论证修改意见表 

专家 意见和建议 修改说明 

刘锦文 

1、文字要进一步精炼，有部分错漏，

要进一步检查。 

2、规划重在落实上级规划要求，提

出县级管理矿产规划部署，要细化

部署要求。 

3、“三线三区”应为“三区三线”。

4、矿产开发管理在规划编制指南中

中不做要求，拟删除。 

1、已对整个文稿进行了修改、

补充、完善。 

2、已按意见进行了修改。 

3、已修改。 

4、已将矿产开发管理部分章节

删除。 

马凤钟 

1、图中缺丽衢铁路和丽水机场。 

2、现状图地质要素要淡化。 

3、砂石土集中开采区详图缺等高

线。 

4、产品规模结构控制在 800 万吨不

要提。 

1、已补充完善。 

2、现状图地质要素已进行了淡

化处理 

3、已补充了等高线，并结合生

态红线对范围进行了优化。 

4、已进行了修改。 

汤以胜 

1、规划文本部分数据有矛盾，金丽

温高铁位置错误。 

2、增加“非法采矿场景应用”管理。

1、已对文本进行了重新审核校

正，图件中的错误地方已修正。

2、规划管理部分已增加相关内

容。 

叶青平 

1、规划分区与“三线一单”做好核

实和衔接。 

2、矿山结构方面要有配套砖瓦企

业。 

1、与环保规划“三线一单”进

行了衔接。 

2、本次规划不设砖瓦用岩矿

山，砖瓦企业在矿规中不涉

及。。 

洪利兴 

1、 用词要精准，规划指标体系中

栏目要填全。 

2、 补充研究报告。 

1.规划已进行了全面修改优

化，相关内容已补充完善。 

2. 已编制完成了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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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省矿规及同级相关规划衔接情况 

规划编制过程中，编制组与生态环保、农业、林业、交通、水利

等相关规划以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了充分对接。 

省矿规征求意见稿出来后，对照省矿规的总体要求及规划分区，

进行了多次对接，对 “莲都界牌萤石矿勘查规划区块”的范围提出

进一步调整的要求。 

 

 

附件： 

1、专家论证意见。 

2、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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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调研目的 

通过对丽水市莲都区上轮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的调查研究和评估，总结规划编制与实施

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根据国家矿产资源政策和经济社会发

展新形势，研究、确定新一轮规划的新思路和新内容，确保规划的科学性、针对性、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2、调研方法 

采用资料搜集与实地调查相结合；面上调查与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资料整理与分析

研究相结合。重在实地调查、典型案例剖析和分析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报告的

编写奠定基础，保证研究报告客观、真实、准确、可信。 

3、调研内容 

（1） 评估总结上一轮规划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 

（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势分析 

深入当地矿山企业，开展实地调查、座谈，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3）规划目标与任务实现程度评估 

（4）矿产资源储量和资源潜力调查 

对全区所有探矿权、采矿权 100%覆盖，均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全区砂石料加工企业

也是 100%全覆盖进行了实地调查，全区混凝土公司也进行了实地调查。 

（5）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治理，绿色矿山建设等方面 

（6）调研规划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4、调研组成员 

调研组由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莲都分局相关人员和规划编制单位省第七地质大

队项目成员组成。主要人员有陈升立、饶绍平、李国阳、韩亮等。 

5、调研起止日期 

自 2020.11.1～2021.3.30 

6、调研成果 

本次矿产资源调研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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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掌握了莲都区矿产资源特点和勘查成果、汇总了莲都区主要矿产资源储量

数据。 

（2）基本掌握了莲都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3）基本掌握了莲都区上一轮矿产资源规划目标任务的实施情况及存在问题。 

（4）收集了《丽水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掌握了上一轮矿产资源规划对莲都区矿

产资源规划的总体规划目标。 

（5）收集了《莲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和莲都区城镇建设、旅游、环保、交通、林业等相关部门的“十四五”规划，为莲都

区矿产资源规划与各相关规划相衔接提供依据。 

（6）分析了莲都区主要矿产资源市场供需和资源保证程度（主要是建筑用石料资源），

掌握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调控方向，拟定了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近期目标（矿山数量、开

采总量、矿山布局结构调整，矿山准入条件，资源利用效率目标，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与“绿

色矿山”建设目标，矿业权市场建设目标等）。 

（7）基本掌握了莲都区矿山自然生态环境现状，拟定了莲都区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

护和治理规划。 

（8）在分析莲都区矿产资源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确定了莲都区下一步矿产资源勘

查的总的方向，划定勘查规划调查区，明确勘查矿种，规划探矿权设置，预测勘查成果，

规划采矿权设置。 

（9）针对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规范管理、监督检查、

改善矿业投资和经营环境、保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整顿和规范矿业开发秩序等方面进行

调研，制定了保证规划实施的措施。 

1	总则	

规划目的：为促进莲都区矿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更好发挥矿产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统筹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

动矿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制定新一轮《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2020-2025 年)》（以

下简称《规划》）。 

规划依据：《规划》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浙江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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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和《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要点》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0]19 号）要求，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莲都分局人

员共同完成各项成果。2020 年 11 月开始调查工作，历时 4 个多月，收集了《浙江省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送审稿》、《丽水市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草案》、

《莲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莲都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莲都区 2016-2020 年矿产资源统计报表、丽水市

莲都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丽水市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丽水

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各县市矿产资源规划、各县市废弃矿山生态环境

治理资料、废弃矿山调查汇总表、十三五期间探、采矿权出让资料，以及丽水市环保、统

计、城建、交通、水利、林业、文保、铁路等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 

规划定位：《规划》是丽水市矿产资源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莲都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专项规划。《规划》对《丽

水市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涉及本区目标和任务进行落实和细化。《规划》是

本区“十四五”时期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政策性文

件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规划基准年：2020 年。 

规划期限：规划近期：2020-2025 年；展望远期： 2035 年。 

适用范围：莲都区行政辖区。 

2	现状与形势	

2.1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2.1.1自然地理	

莲都区地处浙江省西南部山区，殴江中游，丽水市市政府所在地，是丽水市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中心，浙西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东南部与青田县接壤，南靠景宁畲族自

治县，西与松阳县和云和县交界，东北与缙云县，西北与武义县相接。地理座标为东经

119°38′—120°08′，北纬 28°26′—28°44′之间，南北长约 70.45 公里，东西宽约

51.3 公里，面积 1502.1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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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境地形以高丘及低、中山为主，河谷盆地沿溪分布，全境地势中部为盆地，四周为

高山。  

本区水资源丰富，境内河流水系有：瓯江中游干流、好溪、宣平溪、小安溪三条主要

支流。境内规模以上的水库有：南明湖、玉溪水库、黄村水库、高溪水库、雅溪水库、赤

坑水库和五里亭水库 7 座。 

境内旅游资源以自然风光，人文景点等景点为主，主要风景名胜区有白云山、东西岩、

古堰画乡等 

区内交通方便，金温铁路和金温高铁穿过东部，金丽温、丽龙、龙丽 3 条高速公路贯

穿全境，全长 61.38 公里，国道 1 条 29.57 公里，省道 3 条，61.38 公里，县道 33 条，共

304.7 公里，乡道 12 条，通村公路 177 条，形成以铁路、高速公路和省道为交通主动脉，

县乡公路及通村公路构筑成的较为完善的陆上交通网络。 

2.1.2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莲都区是丽水市市政府所在地，是丽水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西南地区水、陆

交通枢纽。面积 1502.1 平方公里，辖 4 镇 5 乡 6 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 46.67 万。 

 “十三五”以来，以习近平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以“产业升级、城市提升、城乡统筹”为重点，基本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

的主要目标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

础。 

综合实力稳步增强。经济总体显现较快增长态势， “十三五”期间，莲都区生产总值

从 2015 年的 282.75 亿元增长到 406.97 亿元，年均增长 5.5%。人均生产总值从 60928 元

增长到 87202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12.47 亿元增长到 17.96 亿元，年均增长 7.6%；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 35038 元、19327 元增长到 51669 元、30365 元，年均分别

增长 8.1%和 9.5%。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17 年在全省

设区市中排名第一，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保持全省前列，入选“中国天然氧吧”。 

绿色发展得到夯实。坚持稳增长与调结构并重，绿色生态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有效

投资持续增长。生态农业稳步提升。成功列入省大花园示范县创建单位名单。启动丽水古

堰画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古堰画乡入选全省首批未来景区创建试点、首批省级职工

疗休养基地、长三角最佳文旅融合旅游小镇。大力推进文旅促消费活动，入围省级文化和

旅游消费试点城市，莲都森林康养乡村旅游线路成功列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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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大港头-堰头-河边线”获评省美丽乡村夜经济精品线。加快培育商贸业新动能，白

云街道入选省首批商贸特色镇，城西村、大港头村被评为 2020 年省电子商务示范村，瓯

宝安防、绿盒电子商务被评为省新零售示范企业。全年服务业增加值 266.45 亿元，同比

增长 5.2%。 

矿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提升，特别是砂石类建筑石料矿产保

障作用对经济建设发展影响明显。2020 年，莲都区经营性矿山矿石开采量 384.09 万吨，

实现矿业总产值 3.91 亿元（工程性矿山除外），占全区工业生产总值的 0.96%。 

2.2	矿产资源现状	

2.2.1	矿产资源特点与勘查成果	

莲都区境内分布的甲类矿产有萤石、钼、铅锌、硫铁矿等，矿产地 16 处；乙类矿产

有凝灰岩、玄武岩、花岗岩、砖瓦页岩等。 

萤石矿为莲都区优势矿产，主要分布在老竹—西溪一带，受北东向断裂控制，已勘查

出 1 个中型矿床，6 个小型矿床，另外还有岩潭、界牌，陈坑、东山、下林等萤石矿点，

累计探明萤石资源矿物量 74.2 万吨。 

金属矿主要为钼矿，有矿床 4 处，分布于仙渡—双黄花岗岩体区，矿床类型有石英脉

型和岩体接触带型 2 种，探明钼金属资源储量 784 吨。其它还有铅、锌、银等矿化点 6 处，

主要分布于白云山、雅溪九龙岭、老竹麻铺等地，没有发现有具有开采价值的工业矿体。 

硫铁矿主要分布在仙渡乡仙里村，2008 年提交过详查报告，探明资源量 104.5 万吨，

都为缓倾斜断裂构造控制的隐伏矿体，与钼矿共生，目前没有开发。 

玄武岩是莲都区优势的建筑石料矿产，主要分布在老竹镇黄弄、新陶村等地，呈层状

分布，资源量大，质量优，是用于沥青路面碎石骨料的理想材料，可供开发的资源量约

1.5 亿吨，现有 1 家生产矿山，保有资源量 994.6 万吨。 

凝灰岩、花岗岩建筑石料矿产在莲都区分布广泛，但具有良好开采条件的矿产地较少。 

砖瓦用页岩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城区南部和老竹盆地中，资源较丰富，但大部分处于村

庄较密集区域，矿产开发对环境、农业影响较大。 

全区主要矿产资源储量见附表 1。 

全区主要矿区资源储量基本情况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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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现状	

2.2.2.1	开发利用现状	

莲都区现有开采矿种有钼矿、萤石矿、建筑用凝灰岩、建筑用玄武岩 4 种，矿山企业

7 家，其中 1 家金属矿山、3 家萤石矿矿山、2 家经营性建筑石料、1 家工程性建筑石料

矿山。有 4 家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状态，2 家处于前期基建阶段，1 家停产。除工程性建筑

石料矿山外，有 3 家矿山规模达中型以上，其余都为小型矿山。 

3 家萤石矿矿山现有 2 家处于基建期，1 家正常开采。 

1 家钼矿有矿山因生产经济效益差，2014 年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3 家建筑石料矿山都处于正常生产中，其中 1 家为供应丽水机场建设土石料的工程性

矿山，1 家为玄武岩机制砂矿山，1 家为凝灰岩机制砂矿山，3 家矿山生产规模都达大型。 

2.2.2.2	矿产勘查现状	

莲都区现有 3 个探矿权，2 个为萤石矿 1 个为钼矿。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雅溪镇下百步萤石矿详查”已于 2019 年完成勘查工作，提交

备案萤石矿资源量矿石量 30.6 万吨，矿物量 13.3 万吨，目前在办理探转采。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仙草坪矿区萤石矿勘探”目前在勘探过程中，已查明萤

石矿资源量矿石量 10.6 万吨，矿物量 7.6 万吨。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双黄乡双黄地区钼矿详查”还在详查中，2005 年提交过《浙

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双黄钼矿区奚山～吴里矿段普查报告》至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备案，提交

推断资源量矿石量 20.4 万吨，钼金属量 379 吨。2017 年提交阶段性地质报告，提交资源

量矿石量 114 万吨，钼金属量 1536  吨。 

2.2.3	上一轮规划实施情况	

1、 矿山总数减少，矿业产值明显提高，矿山结构日趋合理。 “十三五”期间，莲都

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矿种主要为钼矿、萤石矿、建筑用凝灰岩、建筑用玄武岩、砖瓦用

粘土矿等 5 种，通过“关、停、并、转”等措施，矿山总数已由 2015 年的 9 家减至 2020 年

底的 7 家（包括 1 家工程性矿山）。矿山产值由原来的 7780 万元上升到 3.91 亿元。 

2、 矿山规模结构进行了调整，矿山布局进一步优化。“十三五”期末，开采矿山都分

布在开采区内，建筑用砂石料矿山都达到中型以上开采规模。中型以上矿山所占比例为

57%，达到了《规划》中关于矿山规模调整的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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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开发利用率显著提高。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全面推行，增强了采矿权人珍惜、

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的观念，矿产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十三五”期末，全区露天矿山开采

回采率达 95%以上。 

4、现有矿山采矿权全部实行有偿出让，矿业权市场建设逐步完善。 

5、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基本实现。在采矿山均已编制了内含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

护合理内容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要求矿山边生产边治理，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

中开发，倡导绿色矿山建设。2020 年底，全区正常生产矿山有 2 家经营性建筑石料矿山

和 1 家萤石矿矿山，已全部建成绿色矿山。 

表 1          上一轮规划主要指标实施情况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规划 2020

年目标 
完成情况

矿业经济 矿业产值 亿元 1.0 3.9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

保护 

矿山总数 个 11 7  

其中普通建筑石料矿山数 个 3 

大中型矿

山比例 

所有矿山 % 45 57  

普通建筑石料矿山 % 100 100  

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 95 95 以上 

绿色矿山 建成率 % 100 100  

矿山生态（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矿山生态（地

质）环境治理 
治理率 % 100 100  

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 % 100 100  

 

2.3	矿产资源形势	

2.3.1	矿产资源面临的形势	

莲都区境内矿产资源较少，主要矿产有萤石、钼、凝灰岩、玄武岩、花岗岩、砖瓦用

页岩等，矿业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较小。 

目前，莲都区矿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很小，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大。近

几年砂石类建筑石料矿产供应持续紧张，矿产开采和加工对环境影响有待进一步改善，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为实现莲都区新时期高质量绿色发展目标，努力提

高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做好矿产开发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矿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2.3.2	矿产资源需求预测与供应能力	

根据莲都区矿产资源赋存情况和矿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十四五”期间需求主要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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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通建筑用石料矿，其次是萤石矿和砖瓦用岩。 

 “十四五”时期，为保障丽水市城乡发展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普通建筑石料矿有

持续旺盛的市场需求。2020 年，全区经营性矿山仅 1 家玄武岩建筑石料矿山和 1 家花岗

岩建筑石料矿山，设计年开采量 189.7 万吨，其中 1 家玄武岩建筑石料矿山主要生产用于

沥青路面的骨料及机制砂，主要供应整个丽水市交通及市政路面。矿山年开采规模 95.44

万吨/年，2020 年实际生产 179.8 万吨，目前矿山保有资源量为 994.58 万吨，“十四五”期

间需求约 1090 万吨，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需部署新的玄武岩矿山，才能保障市场需求。

1 家凝灰岩建筑石料矿山生产机制砂及碎石，主要供应莲都区内混凝土企业及城市道路建

设，设计生产能力 95 万吨（36.26 万立方米）/年，2020 年实际生产 203.8 万吨，矿山保

有资源量为 758.24 万吨，“十四五”期间莲都区内需求约 5500 万吨，市场需求缺口较大。“十

四五”期间需推出新的建筑石料矿山，满足市场需求。 

莲都区内没有萤石矿选矿及加工企业，区内萤石矿都是开采原矿，外销至遂昌、武义

等地选矿厂，随着麻舍萤石矿等矿山转入正常开采，“十四五”期间年开采量将达 30 万吨，

需要在雅溪镇部署选矿企业，满足矿山选矿需求。 

砖瓦用泥质粉砂岩矿：目前没有矿山，区内白垩系盆地朝川组页岩、泥岩，资源量大。

目前砖瓦产品市场供应主要由区内利用废弃建筑土石废渣生产的加工企业提供，其次是相

邻县的供应，基本能满足区内市场需求，不需要新设矿山。 

3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3.1	确立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绿色生态发展之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并重，以建设美丽环境、美丽

经济、美好生活的“三美”莲都为目标，推进高质量跨越式绿色发展，强化低碳环保的资

源开发，优化勘查开发布局，促进资源的节约集约，全面实现莲都区矿业经济和社会、生

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3.2	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统筹开发保护。以“三区三线”为基础，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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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严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要求，优化矿山布局结构，调控开发强度，全面促进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坚持集约开发，提高开发利用水平。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布局分区为指引，引导

矿业聚集，鼓励企业集约化发展，明确管控措施，促进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开发利用，提

升矿产开发“三率”水平和废弃物综合利用，提高开发利用水平。 

坚持矿产资源充分保障 。根据矿产资源特点和市场需求，统筹机制砂矿山设置和出

让，形成砂石料矿产保障机制，促进机制砂行业高质量发展，充分保障经济建设对砂石料

矿产的需求。 

坚持矿业绿色发展。全面推广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智能化水

平。 

坚持科技创新，提升数字化管理 

加强矿产勘查开发过程中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全面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数字化平台和“一张图”管理。 

3.3	规划目标	

3.3.1规划近期目标（2020‐2025年）	

以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为目标，实现矿业经济稳定增长，矿产资源

对国民经济发展充分保障，资源集约型矿业基本形成，形成以建筑石料矿为主要开发矿种，

萤石矿、钼矿开发为辅的格局。 

主要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进一步提升。基本查明可供开发利用的高品质建筑用石料矿

产空间分布和资源远景，有序推进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落地，为城乡建设和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长期稳定保障。加强萤石矿资源的地质勘查，支持优势矿产开发产业的稳定发展

和质量提升，深入推进矿地综合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形成新布局。矿产资源开采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明显提高，到

“十四五”期末，全区采矿权总数控制在 10 个以内，其中建筑石料采矿权数不超过 4 个，

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 100%。新建矿山达到最小储量规模开采规模，市级建筑石料

矿产集中开采区内最低开采规模不小于 200 万吨。所有矿山中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 66%以

上，其中建筑石料矿山规模全部达中型以上。 

绿色矿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大中型矿山全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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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绿色矿山行业标准，应建矿山绿色矿山建成率达到 100%，并通过绿色矿山第三方评

估，新增 1 家遴选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库，净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2 亩，矿产资源节约与

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达 100%，尾矿、废石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废水基本实现循环利用。 

  表 2             莲都区矿产资源规划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基准年

(2020 年)

目标年

(2025 年) 

指标 

属性 

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

与保护 

采矿权数 

采矿权总

数 
个 7 9 

约束性
建筑石料

采矿权数
个 2 4 

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 ≥95 100 约束性

结构调整 

新建矿山

准入规模 

储量

规模 

钼 金属万吨 0.5 1 
约束性

普通萤石 矿物万吨 10 10 

开采

规模 

钼 矿石万吨 10 1 

约束性普通萤石 矿石万吨 3 5 

建筑石料 万吨 50 100 

大中型矿山比例 

所有矿山 % 57 66 

预期性普通建筑

石料矿山
% 100 100 

矿业绿色

发展 

绿色矿山 

建成率 % 100 100 

约束性
通过第三方评估 个 3 7 

纳入全国绿色矿

山名录库数量 
个 1 2 

净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公顷  0.9 8 约束性

矿区土地复垦率 %   80 预期性

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 % 100 100 约束性

新增可利用矿地面积 亩 / 400 预期性

3.3.2	 	 2035年远期展望	

矿业发展与生态文明高度融合，矿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量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全周期绿色管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更加聚集高

效，绿色矿山建设全面实现，管理智能化，基本实现数字地矿管理，矿产资源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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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与勘查	

4.1综合地质调查评价	
聚焦城市发展中的“空间、资源、环境、安全”等重大问题，开展城市多要素地质调

查工作，重点查明城市地下三维地质结构和影响城市安全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开展城镇

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建立地质环境监测网络。 

4.2矿产资源勘查	
莲都区境内矿产主要有萤石、钼、铅锌、硫铁矿以及玄武岩、凝灰岩等建筑石料矿， 

其中萤石矿有较好的成矿条件，有进一步的找矿潜力；钼、铅锌、硫铁矿规模较小，品位

较低，开发前景较差；玄武岩资源量大，品质优，开发前景较好。 

4.1.1	重点勘查区划定	

围绕国家矿产资源发展战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在成矿地质条

件有利和找矿前景良好的地区，划定“丽水市莲都区雅溪-松阳县板桥萤石、稀土重点勘

查区（KZ001）”1 个重点勘查区，面积 713.2 平方千米。 

该区为省重点勘查区，位于龙泉八都—缙云新建多金属、萤石成矿带的北东部，莲都

区内面积 581 平方千米，已发现有 1 个中型萤石矿床、5 个小型萤石矿床及众多萤石矿点。

区内现分布有萤石矿探矿权 2 宗，萤石矿采矿权 2 宗。仍具有找矿前景，该区内在界牌、

东山等地发现有规模较大的萤石矿化带，可设置探矿权，部署勘查工作。在该重点勘查区

落实省、市矿规矿产勘查要求，开展萤石矿调查。 

4.1.2	勘查规划区块划定	

“十四五”期间，加强现有探矿权地质勘查工作，将萤石矿作为重点勘查矿种，根据矿

业权出让登记管理权限和国土空间管控要求，充分考虑矿产资源特点、勘查程度、资源潜

力等因素及其动态变化的影响，在省矿规中划定的“丽水市莲都区雅溪-松阳县板桥萤石、

稀土重点勘查区”内，落实省、市矿规矿产勘查要求，开展萤石矿调查，部署莲都区联城

街道界牌萤石矿勘查规划区块，设置探矿权。 

莲都区联城街道界牌萤石矿勘查规划区块（KQ001） 

位于省级重点勘查区“丽水市莲都区雅溪-松阳县板桥萤石、稀土重点勘查区”内，

面积 8.5 平方千米。区块内分布有一条近东西向的萤石矿化带，长度近 1 千米，最宽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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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米，萤石矿化明显，工作程度较低，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拟在 2022—2023 年期间，

利用财政资金开展普查。 

4.3管理措施	

1、严格管控勘查活动。全面落实矿产资源勘查规划分区管理制度，强化空间准入管

理，限制开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勘查活动。已设置勘查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按照生态红线管理办法办理。 

2、强化勘查区块管理 。部署财政资金对划定的勘查区块开展地质勘查工作。萤石矿

勘查区块，利用财政资金开展预查或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成果后进行探矿权公开出让；建

筑石料矿产勘查区块，由财政资金部署矿产勘查工作，根据市场需求设置的采矿权由县级

政府出资进行勘查后，采矿权公开“净矿”出让。 

3、完善勘查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勘查投入合同管理制度，督促勘查项目保障有

效投入、缩短勘查周期，杜绝“圈而不探”，提高勘查成效。对不按要求实施绿色勘查的，

探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4、强化绿色勘查。矿产勘查项目要按照绿色勘查规范要求，优化勘查实施方案，最

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及时做好勘查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5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5.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调控方向	

5.1.1总量调控政策依据	

在遵循相关政策、法规、规划的前提下，跟据莲都区现有矿产资源特点及资源保障程

度，结合市场对矿产品的需求状况，对规划期内莲都区允许、限制开采矿种的种类和开发

利用办法，禁采矿种的种类及控制措施分述如下： 

规划期内莲都区允许并鼓励开采矿种有：萤石矿、钼矿、液体矿产矿泉水及建筑石料

凝灰岩矿等。但均予以市场为导向控制开采总量，压缩矿山数，提高矿山生产规模和集约

化程度。 

规划期内莲都区禁止开采矿种有：河道天然沙、硫铁矿，其它甲类矿种因矿产资源储

量规模小，勘查程度低，或环境、技术、经济等因素尚难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进行保护，禁

止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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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总量调控的市场因素分析	

5.1.2.1“十四五”时期莲都区主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导向，主要矿产品需求量分析 

根据资源条件，市场供需要求，莲都区主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导向：金属矿产重点开

发钼矿；非金属矿产重点开发建筑石料用矿产、萤石矿。 

莲都区内现有 3 家萤石矿山，1 家正常生产，2 家在基建期，矿产品以原矿外销至遂

昌、武义等地选矿厂。随着麻舍萤石矿等矿山转入正常开采，“十四五”期间年开采量将达

30 万吨，目前已有 1 家选矿厂在建设中，建成后可满足莲都区内萤石矿山矿石加工需求。 

“十四五”时期，为保障丽水市城乡发展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普通建筑石料矿有持

续旺盛的市场需求。2020 年，全区经营性矿山仅 1 家玄武岩建筑石料矿山和 1 家凝灰岩

建筑石料矿山，设计年开采量 189.7 万吨，其中 1 家玄武岩建筑石料矿山主要生产用于沥

青路面的骨料及机制砂，主要供应整个丽水市交通及市政路面，矿山年开采规模 95.44 万

吨/年，2020 年实际生产 179.8 万吨，目前矿山保有资源量为 994.58 万吨，“十四五”期间

需求约 1090 万吨，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需部署新的玄武岩矿山，才能保障市场需求。1

家凝灰岩建筑石料矿山生产机制砂及碎石，主要供应莲都区内混凝土企业及城市道路建

设，设计生产能力 95 万吨（36.26 万立方米）/年，2020 年实际生产 203.8 万吨，矿山保

有资源量为 758.24 万吨，“十四五”期间莲都区内需求约 5500 万吨，市场需求缺口较大。“十

四五”期间需推出新的建筑石料矿山，满足市场需求。 

5.1.2.2 莲都区上一轮规划期（2016-2020 年）矿产市场需求走势分析 

莲都区上一轮规划期（2016-2020 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矿产有钼矿、萤石矿及建

筑用凝灰岩矿、玄武岩、砖瓦用粘土矿等。 

莲都区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建筑用凝灰岩矿、玄武岩的开发利用上，矿产品大

多丽水市范围内自销，玄武岩还供应周边市场。2020 年莲都区共消耗建筑石料矿产 1645

万吨，其中区内销售 1270 万吨，向丽水市内其他县和周边金华、衢州、温州等地外销 375

万吨，外销以玄武岩砂石料为主，与十三五初期相比有较大增长，目前仍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 

5.1.2.3 莲都区规划期（2021-2025 年）主要矿产总量调控市场因素分析 

莲都区规划期内主要矿产品的开发和利用，要在充分分析浙江省“十三五”时期主要

矿产品的供需形势和市矿规对主要矿产品的需求量预测及总量调控的基础上，立足现已开

发资源分布现状，结合莲都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规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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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 年）内主要矿产品的总量调控市场因素分析，下面分别就莲都区现己开发利

用的主要矿种钼矿、建筑用凝灰岩矿、玄武岩、砖瓦用页岩(粘土)矿、萤石矿等矿产总量

调控的市场因素分析如下。 

1.建筑石料用凝灰岩矿总量调控的市场因素分析 

建筑石料用凝灰岩矿为莲都区开发利用的主要矿产之一，建筑石料用凝灰岩矿产完全

自产自销，2020 年全区有 1 家生产的经营性建筑石料用凝灰岩矿山，开采量为 203.8 万吨，

其开采总量基本在莲都区本地销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达到新阶段，交通、水利设施、各类

城镇公共设施、房地产和农村住宅建设的稳步发展，对建筑石料的需求将在规划期内平稳

发展。十四五期间全区用凝灰岩建筑石料用砂石总量约 4500 万吨。 

依据预测的市场需求量，分解落实《丽水市矿产资源规划》的调控目标统筹兼顾全区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结合莲都区建筑石料矿开发利用现状，规划期内全区可设置建筑

石料用凝灰岩矿山 4 家，单个矿山年开采规模为 100 万吨/年以上，年开采总量调控在 400

万吨/年左右，总量调控目标基本可满足区域内市场对建筑石料矿的需求。 

目前区内已有的 1 家经营性建筑石料用凝灰岩矿山为莲都区太平乡太平普通建筑用

石料（凝灰岩）矿，保有资源为 758.24 万吨。资源量能满足近期开采需求，远期资源将

枯竭。迫切需要筹备后备接替资源。 

综合以上对建筑石料用凝灰岩矿市场需求的分析、总量调控的规划、合理设置和布局

矿山所考虑的因素，建议在十四五规划期内莲都区石料矿山新增 2—3 家。 

2.建筑石料用玄武岩矿总量调控的市场因素分析 

建筑石料用玄武岩矿为莲都区开发利用的主要矿产之一，主要用于公路铺设沥青路

面。区内建筑石料用玄武岩矿自销有余，2020 年全区有 1 家生产的建筑石料用玄武岩矿

山，开采量为 179.8 万吨，满足丽水地区及周边地区需求。 

随着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路建设和养护对玄武岩建筑石料的需求将不断增

长。十四五期间丽水市用玄武岩建筑石料用砂石总量约 1000 万吨。目前区内 1 家建筑石

料用玄武岩矿山保有资源为 994.58 万吨，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需谋划接替资源，新增

矿山。依据预测的市场需求量，结合莲都区玄武岩建筑石料矿开发利用现状，规划期内全

区可新设置建筑石料用玄武岩矿山 1 家，矿山年开采规模为 200 万吨，总量调控目标基本

可满足区域内市场对建筑石料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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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砖瓦用页岩(粘土)矿总量调控市场因素分析 

莲都区砖瓦用粘土矿已全部关闭， 目前市场砖瓦企业都利用废弃建筑废料生产，房

地产开发产生的建筑废料较多，能基本满足市场需求，不需要规划新矿山。 

4.萤石矿总量调控的市场因素分析 

莲都区总共有 3 家萤石矿山，其中外寮萤石矿已正常生产，其余处于基建阶段。目前

还有 2 个萤石矿探矿权，1 个已完成详查，另一个在勘探中，已查明的萤石资源量矿石量

156.5 万吨，矿物量 68.2 万吨。萤石为国家战略资源，萤石开发前景看好，丽水市矿产资

源规划预计对萤石资源的需求量在规划期内将达到 30 万吨/年，而实际现在（2015 年）丽

水市范围内开采量仅为 0.47 万吨，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依据市场需求现状和莲都区萤石矿产的资源前景，规划期内莲都区可新设置 1 个萤石

矿矿山，单个矿山年开采规模为 5 万吨/年以上，年开采的总量调控在 30 万吨/年，开采总

量调控目标能满足市场需求。 

5.钼矿总量调控的市场因素分析 

钼矿的总量调控主要受矿产资源储量及矿产资源开采、选冶规模等因素控制。莲都区

有探明的钼矿资源量金属量 958.03 吨，现有 1 家生产矿山，目前处于停产状态，1 个矿区

在勘查工作中。根据莲都区资源条件及矿山开采条件和矿山开采最低准入门槛的要求，规

划期内保留现有 1 家矿山，保持现有开采规模。 

5.1.3总量调控方向	

莲都区现有 7 家矿山，分别为 3 家萤石矿、3 家建筑石料矿和 1 家钼矿。 “十四五”

期间，重点开采萤石矿和建筑石料矿产，禁止开采硫铁矿。将新设 1 家萤石矿探转采矿山、

新设 2 家普通建筑石料矿矿山，到期关闭 1 家工程性矿山,2 家建筑石料矿山调整采矿权范

围。到 2025 年，矿山总数达 9 家，其中建筑石料矿山 4 家。新设矿山开采规模达中型以

上，现有矿山保持现有规模继续延续开采。 

萤石矿：保持现有 3 家矿山，加快基建期矿山建设。下百步萤石矿已完成详查，已满

足探转采条件；碧湖仙草坪萤石矿处于勘探阶段，现有资源量还不能满足储量规模准入门

槛，需加快勘查进度。萤石矿年开采矿石量控制在 25 万吨以内。矿山建设全部达到绿山

矿山要求。 

普通建筑石料：以基本满足莲都区建设需求为原则，保留太平凝灰岩建筑石料矿山和

咸宜玄武岩建筑石料矿山，保持现有规模开采，外围谋划接替资源，到期关闭工程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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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料矿山。新设 2 家凝灰岩建筑石料矿山，新建矿山年开采规模≥100 万吨，矿山建设要

达到绿山矿山要求。年矿石开采量控制在 800 万吨以内。启动老竹新陶村玄武岩建筑石料

矿的地质勘查和出让工作，做好玄武岩机制砂资源开采接替准备。 

钼矿：保留现有 1 家采矿权，恢复开采后要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 

5.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	
落实省市矿规对莲都区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空间布局；根据区内矿产资源的禀赋条

件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自然保护地管控要求，划定县级出让登记矿种的开采规划区块，

为探矿权转采矿权、登记发证和监管矿产资源开采活动提供依据。 

5.2.1	砂石土矿产集中开采区	

落实市矿规划定的“莲都区老竹—联城建筑用石料矿集中开采区”的部署要求。 

该集中开采区面积 59.2 平方公里，可供开采建筑石料矿资源丰富，主要开采玄武岩

和凝灰岩建筑石料矿。区内现有“丽新乡咸宜玄武玢岩矿”一个采矿权，设计年开采量

95 万吨，2020 年实际开采量 179.8 万吨，供应丽水市及周边县市，现保有资源量 994.6 万

吨，仅能满足“十四五”期间的开采。 

“十四五”期间保留现有“丽新乡咸宜玄武岩矿”建筑石料矿山，保持现有规模开采，

在该矿山外围划定开采规划区块，重新出让采矿权后接替资源供应，持续填补较为稀缺玄

武岩建筑用石料矿市场需求。规划新设“徐坑源建筑用凝灰岩”建筑石料矿采矿权，年开

采规模 200 万吨，满足莲都区建筑用凝灰岩石料需求，谋划新陶村建筑用玄武岩矿采矿权

设置与出让，年开采规模约 400 万吨，满足丽水市及周边县、市玄武岩高档建筑石料矿需

求。 

5.2.2	开采规划区块	

落实省、市矿规划定的开采规划区块要求，莲都区共划定开采规划区块共 6 个。其中

落实省矿规划定的开采规划区块 1 个，划定县级开采规划区块 5 个。2 个为采矿权调整，

其余为空白区新设。 

（1）莲都区雅溪镇下百步矿萤石矿开采规划区块（CQ001） 

矿区已于 2019 年完成详查工作，资源量分布范围面积 0.018 平方千米，查明萤石矿

资源量矿石量 30.6 万吨，矿物量 13.3 万吨，拟在 2021 年探转采，预设年开采规模 5 万吨。 

（2）莲都区联城街道徐坑源建筑石料矿开采规划区块（CQ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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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莲都区联城街道底金弄村，面积 0.62 平方千米，分布在“老竹—联城砂石土矿

产集中开采区”内，矿石为下白垩统西山头组晶玻屑熔结凝灰岩，矿石资源量约 2100 万

吨。拟在 2022 年完成地质勘查并出让开采，预设采矿权年开采规模 200 万吨。 

（3）莲都区碧湖镇岑口新村建筑石料矿开采规划区块（CQ003） 

位于莲都区碧湖镇岑口新村，面积 1.15 平方千米，矿石为下白垩统西山头组晶玻屑

熔结凝灰岩，局部夹粉砂岩，矿石资源量约 3000 万吨。拟在 2022 年完成地质勘查并出让

开采，预设采矿权年开采规模 100 万吨。 

（4）莲都区太平矿区建筑石料矿Ⅰ矿段开采规划区块（CQ004） 

分布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太平矿区建筑石料矿Ⅱ矿段”采矿权外围，作为现有矿

山接替资源，面积 0.23 平方千米，矿石资源量约 2200 万吨。拟在 2024 年完成地质勘查

并出让开采。 

（5）莲都区丽新乡咸宜村玄武玢岩建筑石料矿外围开采规划区块（CQ005） 

分布在“莲都区丽新乡咸宜村玄武玢岩建筑石料矿”采矿权外围，作为现有矿山接替

资源，在“老竹—联城砂石土矿产集中开采区”内，面积 0.33 平方千米，矿石资源量约

600 万吨。拟在 2024 年完成地质勘查并出让开采。 

（6）莲都区老竹镇新陶村建筑石料矿开采规划区块（CQ006） 

位于莲都区老竹镇新陶村，面积 1.39 平方千米，分布在“老竹—联城砂石土矿产集

中开采区”内，矿石资源量约 1 亿吨。拟在 2025 年完成地质勘查并出让，预设采矿权年

开采规模 400 万吨。 

5.3开发利用结构	

5.3.1	规模结构	

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科学合理地确定矿山数量，进一步优化矿山规模结构。新建

矿山必须达到最小准入规模，限制小矿开发，矿地综合开发利用、废弃矿山治理采矿权项

目，可不受最低开采规模限制，但要从严论证，科学设置。按分区管理要求和新建矿山准

入条件来进行采矿权的设置，对不符合要求的矿山进行关闭。通过准入控制和结构调整，

大中型矿山比例提高到 66%以上，其中建筑用石料矿山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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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技术结构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向高质量绿色方向发展。鼓励矿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自主创新，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设备。鼓励矿山企业投入资金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采

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升贫矿和可选性差矿石的利用

率。加强对矿产共伴生组分的综合利用，提高回采率、综合回收率和产品的利用率。露天

建筑石料矿山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和采矿设计开采，采用封闭式的厂房和破碎

收尘防尘设备，安装粉尘监测装置，达到矿山粉尘防治技术规范的要求。 

5.3.3	产品结构	

坚持优矿优用，积极推进萤石低品位难选矿石的开发利用，推进玄武岩等高级路面石

料、机制砂系列化产品和建筑构件的生产。鼓励对废弃矿渣和尾矿的综合利用以及选矿废

水的循环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鼓励矿泉水、地热等资源勘查开发，为旅游业发

展服务。 

5.4开发利用水平	
贯彻矿产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战略。以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节约集约

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资源消耗强度，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矿山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加强矿山开发后形成的“矿地、矿硐”使用功能的统

筹谋划，实现基于矿山国土空间资源的系统转型利用。重点加强建筑石料露天矿山的科学

选址和矿区范围划定，优化开发利用方案，通过山体整体采平造地等途径，形成有增值潜

力的矿山空间资源。 

优矿优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坚持优矿优用，鼓励矿山企业推广先进技术工艺和先

进采选设备的应用，持续提升矿产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水平。发展矿产资源领域循环经济，

落实节能减排、保护矿山环境等有关要求，推动绿色矿业发展。 

加强综合利用，提高“三率”水平。全面推进无尾矿山、无废矿山建设，按照“减量化、

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加强尾矿、废石等废弃资源在机制砂加工、填方用料、复垦用土

及建筑材料产品等方面的综合利用，提高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尾矿、废石综合利用

率达到 95%以上。配备选矿、加工生产线的矿山，应建立生产废水处理与循环利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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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100%。矿山“三率”指标必须达到批准的矿山设计或者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的要求，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95%以上。 

5.5矿产资源开发管理	

5.5.1	严格矿业权出让管理制度	

5.5.1.1 探矿权出让管理 

全面落实《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

资规[2019]12 号）的要求，完善探矿权出让管理机制。 

普通建筑石料、饰面石材等矿产，由财政全额出资勘查，按规定达到开采条件后，公

开出让采矿权。 

萤石矿等高风险矿种除财政全额出资、允许协议出让情形外，探矿权一律以招标、拍

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应对勘查风险和政策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组织有关专家对拟设探矿权勘查区块范围的合法性、合理性和

可行性进行综合论证，并依据专家论证意见出具探矿权设置意见。专家论证意见和设置意

见作为探矿权设置的重要依据。 

5.5.1.2 采矿权出让管理 

按照《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意

见（试行）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0]6 号），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限制

协议出让行为，强化出让监督服务，简化程序，优化流程，推进精细化、标准化、公开化

管理。 

要进一步构建“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净矿”出让工作机

制。合理确定出让范围，要避让生态保护红线，以用地用林有保障、无干扰无阻碍无纠纷，

能顺利进场施工并能直接办理采矿权登记为“净矿”出让条件标准。未达到“净矿”出让

条件的，不得进入矿业权交易平台实施交易。对矿业权出让前期工作原因而导致的矿业权

人无法如期开展开采工作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撤回矿业权，并按有关规定退还矿业权

出让收益等已征收费用。 

基于矿山安全生产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考虑，已设采矿权深部或上部的同类矿产

（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除外），需要利用原有生产系统进一步勘查开采的，可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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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向同一主体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协议出让的矿业权，必须实行价格评估、结果公示，

矿业权出让收益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评估价值、市场基准价确定。 

对取得立项批准文件的隧道或地下空间工程和在批准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

目，因施工需要在建设工期内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矿产，不再设置用作

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矿产类采矿权，无需另行办理出让登记，多余的矿产品统一

交由区人民政府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竞争方式处置，处置收益纳入区财政统一管

理。 

5.5.2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管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实施方案和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坚持“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加快

构建以互联网+监管、掌上执法监管为平台，以矿业权督察、地矿信用监管为手段，以矿

山储量动态监测、日常巡查为补充的矿产资源保护监督新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严格“三率”执行监管，加大勘查开采、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切实保障矿产资源

国家所有者权益，有效维护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 

加强矿业权人的信用信息监管，将矿山储量动态监管、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矿区

土地复垦等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违法行为列入矿山信用信息等级监管内容。按照“一矿一

档”的原则，建立矿业权人信用档案，依法对失信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和责任追究。 

5.5.3建筑石料矿产管理	

5.5.3.1 强化准入条件 

严格按照建筑石料矿准入条件，以“资源最优、生态环境影响最小”的原则，综合国

土资源空间规划的布局要求，合理部署新设建筑石料矿山。新建矿山实行最低开采规模、

最低加工规模的控制制度，采矿权年开采规模不小于 100 万吨，矿地可利用面积不小于

100 亩，独立加工厂年加工能力不小于 100 万吨。 

5.5.3.2 强化交易管理 

普通建筑石料采矿权通过公共交易平台公开竞争出让，保证矿产资源权益金的足额收

取。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所需设置的工程性矿山，由财政出资完成矿产勘查工作，形成的资

源储量，可协议出让给工程建设项目，协议出让价要根据市场基准价和评估价就高的原则

确定，不得低于本地区同类矿业权市场竞争出让的平均成交价，由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集

体研究确定并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矿山矿产资源不得对外市场销售。建设工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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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余建筑石料矿产，应交由区人民政府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竞争出让的方式处

置。 

5.5.3.3 强化加工管理 

建立砂石类建筑石料独立加工厂审批制度，以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由莲都区经信主

管部门受理，经莲都区政府同意，并经丽水市经信部门审理后，报丽水市人民政府批准。

独立加工厂建设用地必须合法，通过环境影响评价验收合格。公开竞拍获得的砂石类建筑

石料资源必须进入经依法批准的砂石类建筑石料加工厂加工或代加工。 

工程项目砂石类建筑石料自用自行加工的，项目施工设计必须编制砂石资源自用自行

加工章节，并经过项目安全评估、环境影响评价等，方可在项目施工期限内，建设砂石类

建筑石料资源自用机械加工生产线。加工后形成的碎石、砂等矿产品不得对外销售。自用

机械加工生产线不得加工工程项目以外的砂石类资源，工程结束后一律自行拆除机械加工

设备。 

5.5.3.4 强化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 

新设建筑石料矿山，必须编制《矿山粉尘、污水防治方案》，开展矿山粉尘、污水防

治的“三同时”建设，配备粉尘、污水防治专（兼）职人员和测尘仪器。矿山必须实现采

场剥离—开采—治理一体化模式，采矿剥离物、废碴、尾矿必须综合利用。加工区矿石加

工、装卸必须全封闭式防尘，废污水需经处理达到达标排放，办公场所必须采取必须做到

路面硬化、环境整洁。 

建立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的长效监管机制，矿山实行“边开采、边恢复治理”，保障土

地复垦区的稳定与环境质量。现有矿山未实行“边开采、边恢复治理”的，必须在相关督

查部门下达整改意见后 1 年内完成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一律停产整顿。 

6	绿色矿业发展	

6.1绿色矿山建设	
“十四五”期间，按照应建必建、达标入库的原则，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规划期新

建矿山全部按照国家绿色矿山建设行业规范同步开展绿色矿山建设，保持并提升绿色矿山

建设质量。应建绿色矿山建成率达到 100%。“十四五”末预期绿色矿山数 4 家，遴选纳入

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矿山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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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矿山尽量参考省内外典型绿色矿山建设经验，按不同开采方式、不同加工工艺，

选取先进适用、绿色高效、节能环保的采选、加工技术工艺和先进设备，保障绿色矿山建

设质量。鼓励现有矿山企业工艺升级和设备改造，提升绿色矿山建设质量。 

鼓励和督促现有矿山企业工艺升级和设备改造，提升绿色矿山建设质量。 

建立绿色矿山评估机制，绿色矿山建设成果，需选择专业化、客观性、公信力较好的

第三方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出入国家库的主要依据。 

6.2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6.2.1	总体要求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统筹协调矿产开发与环境保护，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修

复工作。全面落实“边开采、边治理”要求，针对矿山不同开发阶段的特点和要求，实现

全过程的综合管理。发展矿业循环经济，合理利用资源，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

续发展。 

6.2.2	新建（在建）矿山生态保护	

新建（在建）矿山要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准入制度。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治理与恢复及土地复垦方案、水

土保持方案。符合准入条件的，必须明确采矿权人保护矿山生态（地质）环境的责任与义

务，签订矿山生态（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责任书，并按照审核通过的矿山生态（地质）

环境与恢复治理方案以及土地复垦方案缴纳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在建矿

山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水土保持、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加强废水处理池、粉尘

防治、尾矿库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安全生产设施的竣工验收。 

6.2.3	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1、全面落实 “ 边开采边治理 ” 要求 。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原则，建立健全

矿山建设、生产、闭坑全生产周期、全矿区、全环节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修复机制。严格落

实“边开采边治理边修复”要求，及时对采空区、终了边坡、损毁土地进行治理修复，绿

化应与周边自然生态相协调。“十四五”期间净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8 公顷。 

2、 严格落实矿山粉尘防治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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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总体要求，认真执行《浙江省矿山粉尘防治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规定，全面强化矿产开发利用过程中爆破、破碎、筛分、运输、装卸、储存等各个环

节的粉尘防治，落实防尘、吸尘、抑尘措施，防治设备设施要与主体设备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确保除尘率、设备完好率和同步运转率。 

矿石采用干式加工的，必须建设全封闭式防尘，加工、装卸必须在封闭的厂房内进行。

建立矿山粉尘在线实时监测系统，监测结果要如实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实现矿山

“三废”达标排放，矿山粉尘防治达标率 100%，矿山及周边大气环境明显改善。 

3、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修护监督检查。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做好矿区生态保护修护日常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政府、矿山企业、

社会投资方、公众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建立修复企业诚信档案和信用累积制度，确保矿

山修复形成的耕地及其他农用地质量达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强化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全过程监管，对拒不履行治理修复义务、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

严格依法依规处理。 

加强对采用湿式机械加工的淤泥压滤和废弃土石料的处置监管，防止各类违规违法的

发生。 

加强对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和污染治理相关设施运行情况的定期巡查，确

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对污染严重、长期亏损，又无有效治理措施的企业，予以关闭停

产。 

6.3	矿地综合开发利用	
按照“因地制宜、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原则，合理设置矿地综合利用项目，最大

限度拓展用地空间，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建则建、宜景则景”的原则精心设计，

优化方案。 

莲都区“十四五”规划设置 1 个矿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为莲都区碧湖镇岑口新村建

筑石料矿，位于莲都区碧湖镇岑口新村，面积 1.15 平方千米，矿石为下白垩统西山头组

晶玻屑熔结凝灰岩，局部夹粉砂岩，矿石资源量约 3000 万吨。拟在 2022 年完成地质勘查

并出让开采，预设采矿权年开采规模 100 万吨，预期形成可利用矿地面积约 200 亩，用于

农业综合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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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点项目	

落实市矿规确定的重点项目——沥青路面用玄武岩矿产保障工程。以莲都区老竹盆地

优质玄武岩资源为依托，保障沥青路面用玄武岩矿产市场供应。现有玄武岩机制砂矿山保

持产能，优化产品结构，外围部署接替资源，保障资源稳定供应。谋划玄武岩资源主要分

布区新陶村—麻铺一带的资源勘查和空间布局调整，远期打造省内沥青路面用玄武岩矿产

重要供应基地。 

8	规划实施管理	

8.1	建立规划实施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实施成果纳入责任考核	
作为矿产资源工作的指导性、政策性及规范性文件，《规划》目标任务具有法律效力，

《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更改。 

《规划》目标任务须全面推进、层层分解落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落实规划各项

目标任务，须将加强《规划》实施工作作为推进矿产资源利用方式和配置方式转变的重要

手段，切实将《规划》作为矿产资源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据，自觉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严格按《规划》规范行政行为。同时，签订领导责任制和部门责任制，将《规划》

实施管理纳入管理目标体系中，实施绩效考核。 

8.2	完善规划实施审查制度	
依据规划确定的矿业权数量、布局分区、分类管控措施等，严格审查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保护项目，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不得批准立项，不得出让登记，不得颁发勘查许可证

和采矿许可证，不得批准用地。利用省统一的规划实施数字化管理平台，做好矿产资源与

相关信息资源的共享与整合，提高规划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8.3	健全规划评估调整机制	
建立规划实施评估调整机制，严格执行规划调整有关规定，实施规划年度监测分析、

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涉及规划调整的必须组织专家对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等进行

评估论证后方可按程序履行有关手续，凡涉及调整勘查开发方向、规模、布局等原则性修

改，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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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强化规划实施情况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社会监督、严格执法的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工作机制，

将规划实施情况纳入自然资源督察，定期开展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矿产资源

法律法规和矿产资源规划的情况，要及时通报、约谈、问责，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和破坏矿

产资源的行为，要坚决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规划实施中遇到的

重大问题的研究，及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确保规划实施。 

8.5利用大数据平台，推进数字化管理	
利用“非法采矿场景应用”及省厅构建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构建闭环管理执行链条，

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推动矿产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6	保障重大工程的实施	
建立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加大重点项目推进力度，优化涉及项目的审批程序，优先

安排财政资金，切实保障项目能够落地实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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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截至 2020 年底丽水市莲都区主要矿产资源储量表 

序号 矿产名称 矿区数（个） 资源储量单位 资源量 
探明资源

量 
控制资源量 推测资源量 备注 

1 钼 2 矿石万吨/矿物吨 6.8/ 305   2.1/ 119 25.1/ 565   

2 萤  石 5 矿石万吨/矿物万吨
156.5/ 

68.2 
  75.5/ 30.7 81.0/ 37.5   

3 建筑用玄武岩 1 矿石万吨 994.6   994.6     

4 建筑用凝灰岩 1 矿石万吨 758.2   758.2   工程性矿山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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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截至 2020 年莲都区主要矿区（床）资源量基本情况表 

序

号 

矿区 

编号
矿区名称 

矿产

名称 

矿产

组合

地质勘

查工作

程度 

开发利

用情况

矿区

(床)规

模 

品位  

单位 

平均  

品位

资源储量

单位 
资源量

探明资

源量 

控制资

源量 

推测资

源量 

1 KS01
丽水市仙渡钼矿三官

殿矿段 
钼 

单一

矿产 
普查 停产 小型 Mo% 0.46

矿石万吨/
矿物吨 

6.8/ 305   2.1/ 119 4.7/  186 

2 KS02
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

外寮萤石矿 
萤石 

单一

矿产 
详查 

正在开

采 
小型 CaF2% 54.58 

矿石万吨/
矿物万吨 

8.2/ 4.3   5.4/ 2.7 2.8/1.6 

3 KS03
丽水市莲都区雅溪镇

麻舍飞宇萤石矿 
萤石 

单一

矿产 
勘探 未利用 中型 CaF2% 38.08

矿石万吨/
矿物万吨 

97.7/37.2 15.3/6.0 43.6/16.0 38.8/ 15.2 

4 KS04
丽水市莲都区雅溪镇

谢山头萤石矿 
萤石 

单一

矿产 
详查 未利用 小型 CaF2% 47.97

矿石万吨/
矿物万吨 

24.7/ 
11.8 

  9.6/ 4.4 15.1/ 7.4 

5 KS05
丽水市莲都区太平矿

区建筑石料矿Ⅱ矿段 

建筑用

凝灰岩

单一

矿产 
普查 

正在开

采 
中型     矿石万吨 758.2   758.2   

6 KS06
莲都区丽新乡咸宜村

玄武玢岩建筑石料矿 

建筑用

玄武岩

单一

矿产 
详查 

正在开

采 
中型     矿石万吨 994.6   994.6   

7 KS07
丽水机场建设项目取

土区建筑石料矿 

建筑用

砂岩 

单一

矿产 
详查 

正在开

采 
大型    矿石万吨 7308.3   7308.3   

8 KT01
丽水市莲都区雅溪镇

下百步萤石矿详查 
萤石 

单一

矿产 
详查 未利用 小型 CaF2% 43.99

矿石万吨/
矿物万吨 

30.6/  
19.0 

  
16.9/  
13.3 

13.7/  
5.7 

9 KT02
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

仙草坪矿区萤石矿勘

探 

萤石 
单一

矿产 
详查 未利用 小型 CaF3% 71.88

矿石万吨/
矿物万吨 

10.6/ 7.6     10.6/ 7.6 

10 KT03
丽水市莲都区双黄乡

双黄钼矿区奚山吴里

钼矿 

钼 
单一

矿产 
详查 未利用 小型 Mo% 0.19 

矿石万吨/
矿物吨 

20.4/  
379 

    
20.4/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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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截至 2020 年底丽水市莲都区主要矿产探矿权现状表  

序号 编号 勘查许可证号 
探矿权

人 
项目名称 

工作程

度 
勘查矿

种 
登记面积

(km2) 
登记拐点坐标 探矿权起止时间 

1 KT001 T33420140103049147 

浙江丽

水飞宇

矿业有

限公司

浙江省丽水市莲

都区雅溪镇下百

步萤石矿详查 
详查 萤石 1.32 

119.51193,28.3815 

2018.06.01～
2019.12.29 

119.51343,28.3815 

119.51343,28.3730 

119.50493,28.3730 

119.50493,28.3800 

119.51193,28.3800 

2 KT002 T33420080903014552 

丽水市

恒达矿

业有限

公司 

浙江省丽水市莲

都区碧湖镇仙草

坪矿区萤石矿地

质勘探 

详查 萤石 1.23 

119.4534,28.2645 

2019.09.17～
2021.09.17 

119.4602,28.2645 

119.4602,28.2545 

119.4519,28.2545 

119.4519,28.2600 

119.4549,28.2600 

119.4549,28.2630 

119.4534,28.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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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截至 2020 年底丽水市莲都区主要矿产探矿权现状表  

序号 编号 勘查许可证号 
探矿权

人 
项目名称 

工作程

度 

勘查矿

种 

登记面

积(km2)
登记拐点坐标 探矿权起止时间 

3 KT003 T33120090202024639

丽水市

三山矿

业有限

公司 

浙江省丽水

市莲都区双

黄乡双黄地

区钼矿详查 

详查 钼矿 24.85 

119.5700,28.3430 

2015.6.24～
2021.6.24 

119.5845,28.3430 

119.5845,28.3345 

119.5945,28.3345 

119.5945,28.3215 

119.5915,28.3215 

119.5915,28.3145 

119.5845,28.3145 

119.5845,28.3130 

119.5630,28.3130 

119.5630,28.3215 

119.5700,28.3215 

119.5700,28.3315 

119.5600,28.3315 

119.5600,28.3400 

119.5630,28.3400 

119.5630,28.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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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700,28.3415 

附表 4                      2020 年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表 

矿产 

名称 

矿山数（个） 产量 矿业产值（万元）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单位 
大型 
矿山 

中型 
矿山 

小型 
矿山 

合计 
大型 
矿山 

中型 
矿山 

小型 
矿山 

合计 

钼     1 1 
矿石万

吨 
    0 0     0 0 

萤 石   1 2 3 
矿石万

吨 
  0 0.47 0.47     272.48 272.48 

建筑用凝灰岩 2     2 
矿石万

吨 
870.83     870.83 18998.2     18998.2 

建筑用玄武岩 1     1 
矿石万

吨 
179.79     179.79 20407.4     20407.40  

总计 3 3 3 7 
矿石万

吨 
1050.6 0 0.47 1051.1 39405.6 

 
272.48 396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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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20 年丽水市莲都区主要矿山开发利用现状表 

序

号 

矿山 
编号 

矿山 
名称 

采矿许 
可证号 

矿产

名称

资源量单

位 
资源量

开发

利用

状态

开采

规模

产量 
单位 

设计生

产能力
产量

矿业产

值（万

元） 

开采

回采

率(%)

选矿

回收

率(%)

综合利

用率

(%) 

有效期限 

1 KS001 
丽水市仙渡钼

矿三官殿矿段 

C3300002

01012312

0086351 

钼矿
矿石万吨/
矿物吨 

6.9/ 305 停采 小型
矿石

万吨 
0.51 0 0     

2011.06.01~ 
2020.11.30 

2 KS002 

丽水市莲都区

碧湖镇外寮萤

石矿 

C3300002

01207611

0126239 

萤石
矿石万吨/
矿物万吨

8.1/ 4.3
正在

开采
小型

矿石

万吨 
2.00 0.47 272.48 97 100 100 

2020.12.10~ 
2025.12.10 

3 KS003 

丽水市莲都区

雅溪镇麻舍飞

宇萤石矿 

C3300002

02003611

0149510 

萤石
矿石万吨/
矿物万吨

97.7/ 
37.2 

在建 中型
矿石

万吨 
8.00 0 0     

2020.12.10~ 
2025.12.11 

4 KS004 

丽水市莲都区

雅溪镇谢山头

萤石矿 

C3300002

01710611

0145184 

萤石
矿石万吨/
矿物万吨

24.6/ 
11.8 

在建 小型
矿石

万吨 
2.00 0 0     

2017.10.12~ 
2027.10.12 

5 KS005 

丽水市莲都区

太平矿区建筑

石料矿Ⅱ矿段 

C3311002

01002713

0056365 

建筑

用凝

灰岩

矿石万吨 758.2 
正在

开采
大型

矿石

万吨 
95 203.8 18438 100 100 100 

2016.10.31~20
25.02.09 

6 KS006 

丽水市莲都区

丽新乡咸宜村

玄武玢岩建筑

石料矿 

C3311002

01808713

0146687 

建筑

用玄

武岩

矿石万吨 994.6 
正在

开采
大型

矿石

万吨 
95.44 179.8 20407.4 100 100 100 

2018.08.02~ 
2032.08.01 

7 KS007 

丽水机场建设

项目取土区建

筑石料矿 

C3311002

02004712

0149656 

建筑

用砂

岩 

矿石万吨 7308.3
正在

开采
大型

矿石

万吨 
3135 667 560.2 100 100 100 

2020.04.07~20
23.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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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丽水市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平方

千米) 

坐标（2000） 
主攻矿种 

已设探矿

权数量 

拟设探

矿权数 
备注 

东经 北纬 

1 KZ001 

丽水市莲都区雅

溪-松阳县板桥

萤石、稀土重点

勘查区 

莲都、松阳 713.2 

119.4400000 28.3830000 

稀土、萤石 3 1 
省重点勘查

区 

119.5330000 28.3830000 

119.5330000 28.2400000 

119.3500000 28.2400000 

119.3500000 28.3500000 

119.4400000 28.3500000 

 

 

 

附表 7                       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勘查规划区块表 

序

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勘查

主矿

种 

拐点坐标 
区块 

面积

(km2)

现勘

查程

度 

设置

类别

拟设探矿

权勘查阶

段 

投放时

序 

所在

行政

区 

设置依据 

1 KQ001

莲都区联城

街道界牌萤

石矿勘查规

划区块 

萤石 

1 119.4644972 28.2929991 

8.5 调查 

空白

区新

设 

普查 
2022~20

24 
联城

街道

分布有一条萤石矿化带，

长度近 1千米，最宽处达

20 米，萤石矿化明显，具

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2 119.4859982 28.2929997 

3 119.4859965 28.2814994 

4 119.4644981 28.281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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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丽水市莲都区砂石土矿产集中开采区规划表  

序

号 
编号 

开采区名

称 

所在行

政区 

面积

（km2）

拐点坐标 
资源储

量单位
资源量 

现有

采矿

权数

量 

现有生

产规模 

拟设采

矿权数

量 

拟设采矿

权生产规

模 

规划方向 备注 

X Y 

1 CJ001

老竹—联

城建筑石

料矿集中

开采区 

老竹

镇、联

城街

道 

59.2 

119.4542216  28.3315834 

万吨 15000 1 
95 万吨

/矿年 
2 500 

作为建筑用玄武

岩和凝灰岩机制

砂矿产的主要供

应基地 

  

119.4604600  28.3251998 

119.4712066  28.3252466 

119.4748452  28.2705184 

119.4440540  28.2701261 

119.4422539  28.2743130 

119.4231268  28.2959592 

119.4238504  28.3020076 

119.4250270  28.3022669 

119.4534645  28.2909277 

119.4407473  28.3250939 

119.4407412  28.33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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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区块表 

序

号 
编号 

所在重点开

采区或集中

开采区名称 
区块名称

开采

主矿

种 

涉及开采

总量控制

矿种 

拐点坐标 面积

（km2）

设置 

类型 
资源量

单位 
资源量 投放时序

所在行

政区 
备注 

x y 

1 CQ001   

莲都区雅

溪镇下百

步矿萤石

矿开采规

划区块 

萤石 无 

3168545.00 485150.00  

0.61 
探矿权

转采矿

权 

矿石万

吨/矿
物万吨

30.6/13.3 2021-2022 雅溪镇   

3168545.00 485860.00  
3168791.00 485996.00  
3168791.00 486253.00  
3167912.00 486253.00  
3168173.00 485744.00  
3167994.00 485290.00  
3168173.00 485150.00  

2 CQ002
老竹—联城

建筑石料矿

集中开采区 

莲都区联

城街道徐

坑源建筑

石料矿开

采规划区

块 

建筑

用凝

灰岩

无 

3151712.00 477331.00  

0.62 
空白区

新设 
矿石万

吨 
2100 2021-2022

联城街

道 
  

3151595.82 477078.26  
3151158.38 477063.74  
3150989.81 477272.44  
3150873.42 477627.64  
3150971.43 477985.59  
3151314.61 478090.80  
3151724.29 477483.15  

3 CQ003   

莲都区碧

湖镇岑口

新村建筑

石料矿开

采规划区

块 

建筑

用凝

灰岩

无 

3138132.00 475267.00  

1.15 
空白区

新设 

矿石万

吨 
3000 2022 碧湖镇   

3138176.00 475717.00  
3138142.00 475966.00  
3137992.00 476307.00  
3137850.00 476300.00  
3137184.00 475949.00  
3136778.00 475756.00  
3136748.00 475703.00  
3137173.00 4753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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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区块表 

序

号 
编号 

所在重点开

采区或集中

开采区名称 
区块名称 

开采主

矿种 

涉及开采

总量控制

矿种 

拐点坐标 
面积

（km2）

设置 

类型 
资源量

单位 
资源量 

投放时

序 
所在行

政区 
备注 

x y 

4 CQ004   

莲都区太平矿

区建筑石料矿

Ⅰ矿段开采规

划区块 

建筑用

凝灰岩
无 

3157672.23 487479.86 

0.23 
采矿权

调整 

矿石万

吨 
2200 2024 太平乡   

3157968.51 487530.90 

3158019.40 488171.62 

3157862.70 488143.73 

3157489.66 487792.64 

5 CQ005

老竹—联城

建筑石料矿

集中开采区 

莲都区丽新乡

咸宜村玄武玢

岩建筑石料矿

外围开采规划

区块 

建筑用

玄武岩
无 

3154110.43 471943.51 

0.13 
采矿权

调整 

矿石万

吨 
1200 2024 丽新乡   

3153878.73 472035.34 

3153831.15 472114.81 

3153761.70 472101.48 

3153717.16 472033.07 

3153702.66 471871.46 

3153788.32 471725.16 

3153757.55 471732.51 

3153636.68 471808.19 

3153570.34 471828.74 

3153508.16 471881.14 

3153597.29 471955.11 

3153716.34 472131.23 

3153867.32 472294.76 

3153970.98 472327.55 

3154107.92 4722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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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4096.79 472060.32 

附表 9                       丽水市莲都区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区块表 
 

序

号 
编号 

所在重点开

采区或集中

开采区名称 
区块名称 

开采主

矿种 

涉及开采

总量控制

矿种 

拐点坐标 
面积

（km2）

设置 

类型 
资源量

单位 
资源量 

投放时

序 
所在行

政区 
备注 

x y 

6 CQ006

老竹—联城

建筑石料矿

集中开采区 

莲都区老竹

镇新陶村建

筑石料矿开

采规划区块 

建筑用

玄武岩
无 

3159393.06 474325.42  

1.39 
空白区

新设 

矿石万

吨 
10000 2025 老竹镇   

3159426.64 474692.34  
3159827.14 474953.75  
3159791.93 475768.43  
3159562.04 476841.28  
3159273.19 476902.20  
3159031.51 476057.28  
3158886.33 475473.91  
3159090.88 474586.87  
3159245.33 474290.49  

 

 


